
立法會 CB(2)1649/04-05(05)號文件 

就梁耀忠議員在二零零五年四月二十七日 

致立法會小組委員會主席信中提出問題的回應 

 

1. 政府有否就已推行的「融合教育」計劃作全面檢討：若有，詳情

為何；若否，原因為何? 

 

教育統籌局(教統局)每年均就「融合教育計劃」作出檢討，主要

目的是評估該計劃有關學生在學業和社群融合上的進展。據二零

零三/零四學年終的檢討顯示，超過九成計劃內的學生都在以下

四方面保持水平或有所進步： 

(一) 整體學業成績; 

(二) 學習動機及習慣; 

(三) 社交適應行為;及 

(四) 自尊感。 

教統局將繼續進行有關檢討。 

 

2. 有關檢討，有否包括調查是否有接受特殊教育的兒童因參與「融

合教育」計劃後出現抑鬱情況？ 若有，具體人數為何及將有何

改善措施? 

 

教統局過往並無直接調查是否有接受特殊教育的兒童因參與「融

合教育計劃」後出現抑鬱的情況。本局的教育心理學家、聽覺學

家、言語治療師、督學及學校發展主任等為參與計劃的學校提供

專業意見及支援服務，並與學校的教職員商討支援學生的策略和

定期檢討學生的進度，但從未有獲悉此等個案。如果有學生在參

與計劃後出現抑鬱情況，本局定當協助轉介有關學生往兒童精神

科醫生接受診斷和治療，並協助學校及家長提供適當的支援。家

長也可直接往診所或醫院接受診斷和治療。 

 
3. 政府能否清楚交代當局指出的「六年制」與特殊教育關注團體所
提出的「三三制」之間有何分別？政府若要推行此「三三制」，

有何困難？政府若不推行「三三制」，其原因為何？ 



 
教育統籌局與特殊教育各關注團體同樣重視有特殊教育需要兒

童的教育需要。本局決意貫徹的基本原則是讓所有學生，包括有

特殊教育需要的兒童，都享有六年的中學教育。但課程內容必須

因應學生的特殊需要，作出適切的調整。 
 
「3+3」只是學制改革的簡稱，相對於現行的「3+2+2」學制。對
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而言，政府承諾提供六年中學教育，但具

體的課程內容尚待研究，目前談不上是否有需要作出階段性的劃

分。 
 
從去年 10 月開始蒐集到有關新學制的意見已經整理及收集於
「高中及高等教育新學制 - 投資香港未來的行動方案」報告書
內。部分意見關注智障學生的學制應否與其他有特殊教育需要學

生的學制一致。報告書的第六章論述讓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盡展

潛能的措施及安排，包括特殊學校的新學制，提供了一個平台供

社會人士繼續作意見交流。待進一步諮詢後，我們將於 2005 年
底前公佈較詳細的安排。 

 
4. 政府如何評估若實行團體所提出的「三三制」，將增加多少資源
及人力? 

 
教育統籌局已在上述報告就不同類別的特殊學校提出新學制的

建議，以作進一步諮詢。在 2005 年年底前，我們會更具體訂定
各項細節，並評估有關安排所需的資源及人力。 

 
 
 

教育統籌局 
二零零五年五月 


